[附件1]
朝陽科技大學吉祥物設計徵選活動
參賽資料確認表
	 報名編號：                                    (本欄位由主辦單位填寫填寫)

	 參賽者姓名：                 

	· 寄出參賽資料以前，請先逐項確認下列資料，
並請在□內打「」
	收件紀錄（以下由活動小組填寫）

	
	書面資料檢核

	A. 文件資料
1. □報名資料文件確認書
1. □報名表
1. □作品設計說明(黏貼裱板背面)
1. □作品裱板(A3尺寸) (畢業校友免)
1. □著作權約定聲明、授權及切結書
1.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Ｂ. 光碟資料（以一張光碟片為限）
1. □電子檔1式（光碟），檔案內容包含：
1. □報名表
1. □作品設計說明
1. □作品設計圖原始檔
1. □作品設計圖JPEG檔(RGB色彩模式)


	1. 文件資料
□齊全 □不齊全
1. 光碟資料
□齊全 □不齊全 □未交


	
	書面檢核結果

	
	□通過審核（2017年　　月　　日）
□不予受理，原因：
□資格不符
□資料不齊全

	
	活動小組簽章

	
	


(由活動小組填寫)

	
	2017 年     月     日


※ 請連同本確認表及相關表單資料，1/15前逕寄「「41349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視覺傳達設計系 收」。
※ 所有表格一律以電腦繕打。

[附件2]
朝陽科技大學吉祥物設計徵選活動報名表
	報名編號
	(本欄位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一、參賽者基本資料

	參賽者
	中文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通訊地址
	

	
	任職單位/就讀學校科系
	　

	二、指導老師基本資料(在學學生填寫，無則免填)

	姓名
	

	任職學校科系
	
	職稱
	

	電話
	
	E-mail
	

	三、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張貼處（浮貼）

	(參賽者之身分證正面影本張貼處)
	(參賽者之身分證反面影本張貼處)

	(參賽者之學生證正面影本張貼處)
(若無則免)
	(參賽者之學生證反面影本張貼處)
(若無則免)



[附件3] 
朝陽科技大學吉祥物設計徵選作品設計說明
	作品名稱
	

	設計理念說明
(350字以內)
	

	作品設計圖（角色三視圖、情境示意圖）

	


(欄位不足處，請自行延伸。)
[附件4]
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本單位（人）參加朝陽科技大學吉祥物設計徵選活動，所有各項書表、投稿資料及有關權利均歸屬朝陽科技大學（下稱主辦單位）所有並享有著作財產權，且承諾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另保證本單位（人）所屬職員於其職務上完成之著作，當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與其約定以本單位（人）為著作人，並將著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且承諾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本單位（人）均無異議亦不得向主辦機關要求其他任何補償。

立同意書人：

單位（人）名稱：                                    （簽章）
  
負   責   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         址： 

[bookmark: _GoBack]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
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受雇人之著作權歸屬）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

[附件5]
朝陽科技大學吉祥物設計徵選活動聲明書
本人已充分知曉並自願接受「朝陽科技大學吉祥物設計徵選簡章」（以下簡稱「徵選簡章」），謹向主辦單位承諾如下：
(1) 本人保證為參加朝陽科技大學吉祥物設計徵選作品的創作者，對作品擁有完整、排他的著作權。
(2) 本人保證徵選作品為原創作品，除參加本徵選活動外，未曾以任何形式發表過，也未曾以任何方式為公眾所知，也未有任何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作品之行為，若經發現有上述不法情事者之事實，除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外，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負。
(3) 本人保證在全球範圍內未曾自行或授權他人對徵選作品進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開發。自徵選作品提交起至本徵選活動評選結果揭曉前，不會自行或授權他人對徵選作品進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開發。
(4) 本人確認，除主辦單位書面許可的情形外，無論何時何地，不以任何形式發表、宣傳和轉讓其徵選作品或宣傳其投稿行為。
(5) 本人確認，對於送達的徵選作品，主辦單位或其指定機構有權無償將作品的原件或複製件用於新聞宣傳、展覽、網路傳播或結集出版發行，而無需取得本人同意，也無需向本人支付報酬。
(6) 如徵選作品成為朝陽科技大學吉祥物設計徵選首獎作品，該作品的一切著作財產權（包括但不限於對作品的一切平面、立體或電子載體的全部權利）自始即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對作品進行任何形式的使用、開發、修改、授權、許可或保護等活動。本人除根據「徵選簡章」獲相應獎勵外，放棄任何權利主張。並配合主辦單位對獲選作品進行必要的重製、宣傳、翻譯，進行任何形式的使用、開發、修改、授權、許可或保護等的工作。
(7) 本人保證徵選作品未侵犯任何協力廠商的合法權益，如因本人的應徵作品侵犯協力廠商合法權益或因而使主辦單位遭受任何名譽或經濟上的損失，主辦單位有權要求本人採取足夠而適當的措施，以保證免受上述損失。主辦單位同時保留向本人追究和索賠的權利。
(8) 本人保證聲明真實可靠，並善意履行。如有違反而導致主辦單位損害，本人將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主辦單位同時保留取消本人徵選資格的權利。
(9) 本聲明書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10)  本聲明書自聲明人簽字或蓋章之日起生效。
	姓名或名稱
	聯絡電話
	簽字/蓋章
	簽署日期

	
	
	
	




